
  

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轉銜輔導與服務流程圖－離校／轉出 

法源依據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

105學年度第 3次學務會議通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第 5條】 

原就讀學校應將經評估為轉銜學

生之基本資料，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

服務通報系統（以下簡稱通報系統）進

行通報。 

原就讀學校應於轉銜學生離校

後，持續追蹤六個月。追蹤期限內確定

現就讀學校者，原就讀學校應於通報系

統通知現就讀學校進行轉銜輔導及服

務；追蹤期間屆滿六個月，學生仍未就

學者，原就讀學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所

屬主管機關，列冊管理。 

學生離校 

由學生現就讀學校 
啟動校內關懷輔導機制 

是 

諮商輔導中心召開評估會議 

評估會議決議 

是否為轉銜學生 

該生是否為大四以

上或碩二以上學生 

諮商輔導中心將轉銜學生基本資料 

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 

並於轉銜學生離校後持續追蹤 6個月 

轉銜學生於離校後 

6 個月內，是否進入 

下一間學校就讀 

是 

否 

初評建議轉銜學生 

否 

是 

於通報系統通知 
教育部列冊管理 

否 

【第 4條】 

學校應將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

遇性輔導之學生，列入高關懷學生名

冊，並追蹤輔導。 

原就讀學校應就前項名冊中之高

關懷學生，於其畢業一個月前，召開評

估會議，評估應否列為轉銜學生。但學

生未畢業而因其它原因提前離校或未

按時註冊者，應於離校或開學後一個月

內為之。 

前項評估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

人員擔任主席，其餘成員應至少包括導

師、主責輔導人員、輔導主任或組長、

專（兼）任輔導教師、學務處及教務處

人員；必要時，得邀請學生家長、監護

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、校外資源網絡人

員、專業輔導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

列席。 

初評建議轉銜學生係指專業輔導人員

提供高關懷學生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

後，評估該生於後一學校仍有持續輔導

需求者 

該生是否提前離校 是 

否 

視該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

發展性、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 


